常州大学境外公开发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
意识形态审核备案表（2026版）
	作者
	
	所在学院/部门
	

	职务/职称
	
	联系方式
	

	成果名称
	

	境外出版社或期刊名称
	
	境外出版社或期刊所属国家（地区）
	
	预计出版发表时间
	

	成果作者承诺

	本人知悉《中共常州大学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实施办法》《中共常州大学委员会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》（常大委〔2025〕61号），就拟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作以下郑重承诺：

1.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树牢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、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。

2.不存在违反学术道德行为规范的情况。

3.不存在矮化丑化党和国家形象、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情形。

4.不存在违反意识形态工作规定的其他情况。

本人以上承诺属实，并愿意承担相应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二级单位党组织审查意见

	选项：
□未发现该成果存在学术诚信和意识形态问题。
□该成果存在违反学术诚信和意识形态问题。
其他意见                    
党组织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二级单位党组织印章（盖章）：

	人文社科处登记备案

	选项：
□已阅知，归档备案。
其他意见                    

负责人：
公章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
注：本表连同成果一式两份，二级单位和人文社科处各留存一份。
